


	「海洋基本法草案」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條文),行政院提案,\s\do14(委員賴瑞隆等23 人提案))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說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名稱：海洋基本法
	名稱：海洋基本法
	名稱：海洋基本法
	行政院提案：
名稱。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名稱。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一條　為打造生態、安全、繁榮之優質海洋國家，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提升國民海洋科學知識，深化多元海洋文化，創造健康海洋環境與促進資源永續，健全海洋產業發展，推動區域及國際海洋事務合作，特制定本法。
	第一條　為打造生態、安全、繁榮之優質海洋國家，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提升國民海洋科學知識，深化多元海洋文化，創造健康海洋環境與促進資源永續，健全海洋產業發展，推動區域及國際海洋事務合作，特制定本法。
	第一條　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提升國民海洋科學及文化知識，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促進海洋環境及資源永續，健全海洋產業發展基礎，特制定本法。
	行政院提案：
鑒於海洋事務涉及諸多領域，相互之間密切相關，應有整體規劃，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守護海洋安全，提升國民海洋科學知識，深化多元海洋文化，因應氣候變遷衝擊，創造及維護健康海洋環境，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十四項目標：「保育與永續利用海洋及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14： Conserve and sustainably use the oceans, seas and marine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DG 14），健全海洋產業發展，整合協調海洋事權，並推動區域及國際海洋事務合作，俾利達成打造生態、安全、繁榮之優質海洋國家之目的，爰制定本法。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立法目的）
明訂本法的立法宗旨。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海洋資源：指海床上覆水域與海床及其底土之生物或非生物自然資源。
二、海洋產業：指利用海洋資源與空間進行各項生產及服務活動，或其他與海洋資源相關之產業。
三、海洋開發：指對海洋資源之永續利用、合理良善治理、育成及經營等行為。
四、海洋事務：指與海洋有關之公共事務。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海洋資源：指海床上覆水域與海床及其底土之生物或非生物自然資源。
二、海洋產業：指利用海洋資源與空間進行各項生產及服務活動，或其他與海洋資源相關之產業。
三、海洋開發：指對海洋資源之永續利用、合理良善治理、育成及經營等行為。
四、海洋事務：指與海洋有關之公共事務。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款所定海洋資源，包括海洋水資源、海洋生物資源、海洋礦物資源、海洋油氣資源、海洋能源與海洋空間資源等，可供探勘、開發、養護、管理及使用，且有益發展國民經濟、提升人民生活福祉之資源。
二、第二款所定利用海洋資源與空間進行各項生產及服務活動之海洋產業，包括運輸交通、造船、港灣、水產、科學技術研發、環境保護、海洋運動、觀光、休憩及資訊系統等。
三、第四款所定與海洋有關之公共事務，為導引國家海洋永續發展之跨領域、整合性管理事務，包括海洋、海洋資源、海洋產業、海洋開發、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海洋文化及歷史、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海洋環境保護、海岸海域管理與巡防、區域與國際交流合作等相關海洋政策、法令、計畫、預算、金融與組織之研究、規劃、協調及推動等事項之統籌整合。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條　政府應推廣海洋相關知識、便利資訊，確保海洋之豐富、活力，創造高附加價值海洋產業環境，並應透過追求友善環境、永續發展、資源合理有效利用與國際交流合作，以保障、維護國家、世代人民及各族群之海洋權益。
	第三條　政府應推廣海洋相關知識、便利資訊，確保海洋之豐富、活力，創造高附加價值海洋產業環境，並應透過追求友善環境、永續發展、資源合理有效利用與國際交流合作，以保障、維護國家、世代人民及各族群之海洋權益。
	第六條　政府訂定國家海洋策略、政策應依下列原則：
一、永續發展原則：應以促進良好海域環境及維護海域生物多樣性，且不減損未來世代利用海洋資源之參與機會為前提，發展海洋相關產業。
二、謹慎預警原則：在訂定國家海洋策略及推動相關政策前，應有精確、具時效性、公開之資料庫作為依據，並以預防及預警作為海洋資源之保護、管理及使用之原則。
三、公開透明原則：在擬定及推動政策過程中，應將資訊公開，盤整各界意見、資源，且經審慎評估；必要時，得開放權益關係人參與運作機制。
四、統合管理原則：應整合生態保育、海洋研究、產業、文化、教育等所有我國具管轄權之海洋相關活動，配合國際主要海洋管理文件及策略目標，作為政策推動及管理之方向；必要時，得與權益關係人建立共同管理機制。
五、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權利原則：在不影響環境海域生物多樣性之前提下，尊重原住民族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海域中之專屬權利及傳統文化活動。
	行政院提案：
鑒於海洋為永續資源、氣候變遷關鍵、生活處所與貨物貿易交通之所在，深遠影響國家經濟及人民生活福祉，且二○○九年六月八日聯合國為響應全球首次之「世界海洋日」（World Oceans Day）以「我們的海洋，我們的責任」（Our Oceans，Our Responsibilities）為主題，呼籲全球關心海洋，希冀後代子子孫孫擁有健康之海洋、美麗之地球；又永續海洋是全球重要之發展課題，強調海洋資源及環境永續理念，期藉由友善、合理之利用方式，永續發展海洋，並期以「世代人民」一詞喚起各世代力量，型塑海洋文化，營造全民海洋氛圍，切實守護海洋，落實世代傳承，讓海洋環境及資源永續發展，爰明定我國海洋發展之基本原則。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國家海洋策略及政策訂定原則）
一、揭示本法訂定之國家海洋策略所應依照之規則，參考《加拿大海洋法》第三十條之策略訂定之原則，以及《日本海洋基本法》第二條及第六條相關原則，包括：永續原則、整合原則、審慎原則。
二、永續原則係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未來世代對海域需要之發展。若發展相關海洋經濟、科技及社會產業對環境永續有不利影響者，應以維護海域環境為優先。
三、謹慎預警原則有兩大面向，一是在所有海洋相關決策，應有精確、科學、具有時效，可受公評之資料庫做為政策推動依據。二是為有效保護海洋資源，避免不必要政治、政策資源浪費、錯誤，因在海洋災害、汙染等對海洋環境發生受損之前，有一定預先防範、預警之機制。
四、為回應各界對對於政府政策形成之公民參與、透明化之重視，揭示政府應將資訊公開，並在適當安排下，納入權益關係人之政策形成及政策推動之運作機制中。
五、為落實本法之精神及效益，揭示政府應有整合各界資源、意見之能力、責任。此外，我國亦應落實國際相關重要公約、目標，如《聯合國海洋公約》、《聯合國SDG目標14》等等。
六、查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一、獵捕野生動物。二、採集野生植物及菌類。三、採取礦物、土石。四、利用水資源。前項各款，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依上開規定，應尊重原住民族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等非營利行為得行使上開權利。
七、又查紐西蘭Marine and Coastal Area Act 2011亦有規範Protected customary rights，保障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祭儀之權利，在不影響環境及維護海域生物多樣性之原則下，應尊重原住民族之權利。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條　政府應統籌整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涉海之權責，共同推展海洋事務。
政府應制（訂）定海洋空間規劃之法規，因應海洋多目標使用需求，協調海域使用及競合，落實海洋整合管理。
	第四條　政府應統籌整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涉海之權責，共同推展海洋事務。
政府應制（訂）定海洋空間規劃之法規，因應海洋多目標使用需求，協調海域使用及競合，落實海洋整合管理。
	第二條　政府依本法規定，應指定一海洋政策及事務專責主導機關，負責每兩年訂定及檢討國家海洋策略及相關法規、政策、措施。
國家海洋策略應包括：
一、國家海洋策略之基本方針。
二、政府為有效實施、推動國家海洋基本策略應搭配的具體措施。
三、確立我國海洋政策願景及長期策略等。
海洋政策及事務專責主導機關應協調、整合海洋事務相關之其他部會。
海洋政策及事務專責主導機關應尊重，並得將其他部會、地方政府、沿海及離島區域居民、民間企業、相關原住民族、學術單位等權益關係人之意見納入國家海洋策略；必要時得與之諮詢、合作、簽署協定等重要且有利國家海洋策略訂定、推動之措施，以實現本法之精神。
第三條　相關部會、地方政府應依國家海洋策略訂定與推動相關法規修訂及政策推動。
地方政府得就職責範圍內推動海洋相關政策，必要時，得成立對應單位。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規定政府應統籌整合各機關涉海權責，共同推展海洋事務。至海洋事務之推動，當應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十四項目標：「保育與永續利用海洋及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
二、第二項規定政府應制（訂）定海洋空間規劃之法規，並本海洋整合管理原則，協調海域使用及競合，以符海洋多目標使用需求。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第二條：
（政府責任）
一、為促進國家海洋策略及相關單位施政與時俱進，確立長期發展、願景，以及現況掌握。參考《日本海洋基本法》之「海洋基本計畫」、《加拿大海洋法》之「海洋管理策略」明定政府應每隔兩年針對海洋國家海洋策略進行檢討與修正。
二、為落實中央、地方及相關單位間有效溝通、合作，第二項、第三項明定政府有協調各單位之責任，並向其他部會、地方政府、沿海及離島區域居民、民間企業、相關原住民族、學術單位等權益關係人諮詢、合作，以利國家海洋策略之訂定及推動。
三、為落實本法之文字及精神，明定政府應依本法原則，增修相關法規，訂定海洋國家海洋策略；並以相關法規及國家海洋策略訂定政策。
第三條：
（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合作）
為落實地方政府有效配合中央政府推動海洋議題相關政策，揭示相關責任，並明訂地方得視需要成立對應局處。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條　政府應本尊重歷史、主權、主權權利、管轄權之原則，在和平、互惠與確保我國海洋權益之基礎上，積極參與海洋事務有關之區域與國際合作，共同維護、開發及永續分享海洋資源。
	第五條　政府應本尊重歷史、主權、主權權利、管轄權之原則，在和平、互惠與確保我國海洋權益之基礎上，積極參與海洋事務有關之區域與國際合作，共同維護、開發及永續分享海洋資源。
	第四條　我國在領海或鄰接區內享有主權，並得制定相關法規管理、維護我國海洋權益。
我國在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之水域、海床及其底土享有下列權利：
一、探勘、開發、養護、管理生物、非生物資源。
二、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之建造及使用。
三、海洋科學研究。
四、海洋環境保護。
五、其他依國際法得合理行使之權利。
我國在專屬經濟海域享用開發、管理海洋能源及相關活動之權利。
我國在大陸礁層享有鋪設、管理海底電纜等管線之權利。
政府應制定相關法規，推動必要合作、協調、措施，以維護本條所稱之權利及海洋相關主張。
我國與中國大陸相鄰水域之主張、使用與管理，應由兩岸事務專責機關，整合相關部會推動必要之執法、協調、措施。
第五條　政府在符合國家利益、海洋發展政策前提下，以及尊重對方主權與管轄權及互利之基礎上，應主動爭取參與國際海洋相關事務之合作。
	行政院提案：
明定政府於參與海洋事務有關之區域與國際合作時應秉持之相關原則。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第四條：
（涉外主張）
參考《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及《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以及《加拿大海洋法》第十條至第二十條有關其領海、專屬經濟海域、大陸礁層之權利、管理相關規定，為有效維護我國海洋權益，應有相當對外主張與必要之合作及對話。
第五條：
（國際合作）
一、參考《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國際合作之原則，及《日本海洋基本法》第二十七條，在尊重雙方主權、管轄權，且符合互利之前提下；同時根據我國之需要，應積極推動國際海洋議題之合作。
二、國際海洋事務合作形式多元，包含：組織加入、活動參與、民間合作、締約、結盟、資訊分享、技術引進、技術轉移、人才與學術交流、有形無形資本投入、共同開發、專案合作、共同訂定標準等。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六條　國民、企業與民間團體應協助政府推展國家海洋政策、各項相關施政計畫及措施。
	第六條　國民、企業與民間團體應協助政府推展國家海洋政策、各項相關施政計畫及措施。
	
	行政院提案：
鑒於國民、企業與民間團體均直接或間接地受惠於來自海洋之豐澤及福祉，亦應負有積極參與政府推展、實施國家海洋政策、各項施政計畫及措施之義務，爰明定國民、企業與民間團體之協助義務。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七條　為維護、促進我國海洋權益、國家安全、海域治安、海事安全，並因應重大緊急情勢，政府應以全球視野與國際戰略思維，提升海洋事務執行能量，強化海洋實力，以符合國家生存、安全及發展所需。
	第七條　為維護、促進我國海洋權益、國家安全、海域治安、海事安全，並因應重大緊急情勢，政府應以全球視野與國際戰略思維，提升海洋事務執行能量，強化海洋實力，以符合國家生存、安全及發展所需。
	第二十二條　為促進我國海洋權益、國家安全及海事安全，政府應提升國軍、海洋巡防航港及相關單位之軟硬體實力，以符合國家發展所需。必要時，政府應支持相關產業之國際合作、研發及製造。
	行政院提案：
一、鑒於全球有關海洋法律、政治、經濟、環保、科學、技術、軍事、戰略安全等議題之新發展趨勢與伴隨之新挑戰及新威脅，勢將影響政府為維護、促進海洋權益、國家安全及海事安全所訂定相關政策、施政計畫及措施之有效執行；又國際、區域及我國周遭地區出現之重大緊急情勢，也必然威脅我國海洋權益、國家安全及海事安全，實有必要密切關注全球海洋事務之發展，爰明定政府應採全球視野與國際戰略思維，提升海洋事務執行能量，強化海洋實力。
二、前開全球海洋事務之發展事項，包括海上恐怖主義、海洋垃圾及塑膠污染問題、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藍色經濟、永續海洋觀光、遙控無人駕駛貨櫃船、北極新航線開通可能、南極科學研究、國家管轄權外海底礦產與有生物資源之研究、開發、保育、海上浮動核電廠、非法、未報告及未受規範漁業（Illegal,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IUU fishing）、軍備擴張、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非本國軍機艦所從事威嚇或情報蒐集活動、海洋資源雙邊或多邊共同開發等，併予敘明。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海洋國防巡防）
為維護國家領海及專屬經濟海域之海洋產業、海洋生態、海洋資源、貿易等之利益，明定政府應充實國防、海巡等相關軟硬體設備及能力。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八條　政府應整合、善用國內資源，訂定海洋污染防治對策，由源頭減污，強化污染防治能量，有效因應氣候變遷，審慎推動國土規劃，加強海洋災害防護，加速推動海洋復育工作，積極推動區域及國際合作，以保護海洋環境。
	第八條　政府應整合、善用國內資源，訂定海洋污染防治對策，由源頭減污，強化污染防治能量，有效因應氣候變遷，審慎推動國土規劃，加強海洋災害防護，加速推動海洋復育工作，積極推動區域及國際合作，以保護海洋環境。
	第十二條　政府為有效管理專屬經濟海域範圍內之生態系及海洋資源，應定期蒐集資料、建立監測機制及提供公開有效之海域環境資料庫。
政府為確保海洋生態系之健康，應依永續發展原則、國際規約與趨勢建立生態系管理、預警機制等相關必要制度。
政府應復育受人為或天然災害破壞之海域環境及生態至合理、健康狀態，並降低不當人類活動對海域生態之影響，達到生態與發展平衡。
第十六條　政府應定期監控海域環境，並得指定處理海洋污染專責機構，整合相關部會，以降低海域工程、海上處理廢棄物、船舶、陸上等污染源之污染。
	行政院提案：
明定政府應整合、善用國內資源，訂定海洋污染防治對策，並積極推動區域及國際合作，以達保護海洋環境，建立韌性家園之目的。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第十二條：
（生態監測、保育、復育）
一、明定政府應於專屬經濟海域範圍建立數據蒐集之機制。
二、為落實健全之海洋生態系，參考《2014海洋臺灣行動綱領》，第二項明定政府有責任依照相關規定建立管理機制。
三、為因應溫室效應影響及人類活動開發複雜化，災害屬於人為或天災已難區分。政府負有積極復育之責任。
第十六條：
（水質監控及污染防治）
一、為有效處理各類型海洋污染，包括海域工程、海上處理廢棄物、船舶、壓艙水、陸上等無生命或有生命之污染源，政府應參考相關建議，例如《2016永續海洋行動呼籲》，並將分散在環保署、海巡署、內政部、交通部、經濟部等與處理海洋污染之權責功能整合。
二、應盤點相關法規，例如：《水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水利法》等與該條文可能相關法規，必要時，應依本法進行修正。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九條　政府應積極推動、輔助海洋產業之發展，並結合財稅與金融制度，提供海洋產業穩健發展政策，培植國內人才及產業鏈，促成海洋經濟之發展。
	第九條　政府應積極推動、輔助海洋產業之發展，並結合財稅與金融制度，提供海洋產業穩健發展政策，培植國內人才及產業鏈，促成海洋經濟之發展。
	
	行政院提案：
一、明定政府應積極發展海洋產業，提供相關配套制度，培植國內人才及產業鏈，以促成海洋經濟之永續發展。
二、基於海洋經濟強調人類活動與海洋之調和及共生（symbiosis），海洋活動場所及海洋資源為海洋開發之各種經濟活動總合。發展海洋經濟意謂國家及區域性海陸資源之重新配置，藉著環境及資源潛力重新調查以統籌海陸經濟發展之佈局，並建構以海洋環境之整治及相關自然防災系統性整合強化海洋開發之強度及利用，同時藉由友善海域空間之使用規劃俾提高海洋產業之綜合性開發水準，亦即同時考慮環境、經濟及社會三大層面，以有效利用海洋現有之資源，創造三贏之局面，併予敘明。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條文及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均保留）
	第十條　政府應建立合宜機制，尊重、維護、保存傳統用海智慧等海洋文化資產，保障與傳承原住民族傳統用海文化及權益，並兼顧漁業科學管理。
政府應規劃發揮海洋空間特色，營造友善海洋設施，發展海洋運動、觀光及休憩活動，強化國民親海、愛海意識，建立人與海共存共榮之新文明。
	第九條　政府應積極保存與研究臺灣海洋文史資產、臺灣原住民族海洋文化及水下文化遺產等，避免文化資產因散佚與開發行為造成學術、社會及經濟價值不可逆之損失。
本法之國家海洋策略及相關政策在不違反本法第四條之原則時，應將文化傳承之影響降至最低。
第十條　政府應透過有效傳播媒介提高國民對於海洋之可及性，以強化國民親近及認識海洋。
前項所指增加國民對海洋之可及性，應尊重區域居民之海域使用權利。
第二十條　政府應依循本法原則，並應兼顧在地居民權益、自然條件、生態、文化及特色，積極推動海洋休憩、觀光產業。
	行政院提案：
一、按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及第十二項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確認海洋國家之海洋多元文化，並保障原住民族之權利。海洋文化是依海為生之國民，與海洋互動過程中所發展出之意識型態、社會組織及生活方式，政府應尊重、維護、保存該等智慧結晶及資產，並應建立合宜之機制（如政府與原住民族共管機制），一方面維繫傳統智慧，另一方面建立堅實夥伴關係；對於原住民族之用海權益，政府更須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三條等相關規定予以保障，爰於第一項明定政府應保障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等非營利行為，使用海域之權利，並兼顧漁業科學管理，尋求管理及傳統文化間之平衡點。另參考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規定之文化資產定義，本項所稱海洋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藝術、科學等文化價值之海洋相關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並以傳統用海智慧作為例示，具體內涵即包括海洋知識、民俗禮儀與節慶、傳統漁具、漁法、船舶及航海技術等，併予敘明。
二、早期基於國防安全考量，海岸與海洋常被劃設為海岸管制區或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導致民眾失去親近海洋之機會，並在傳統陸權思維下，形成以陸看海、畏水懼海之心態。為鼓勵民眾認識海洋、親近海洋，強化國民親海與愛海意識，爰於第二項明定政府應規劃發揮海洋空間特色，營造友善親民之海洋設施，發展海洋運動、觀光及休憩活動，以鼓勵國人從事海上活動，陶冶冒險犯難精神，建立人與海共存共榮之新文明。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第九條：
（海洋文化保護）
一、為落實海洋文史資產之保存，包括海域文史及文物保護研究，以及於海域、海岸、鹽田、河川等地區之文化資產研究。
二、為落實海洋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文史資料價值有助相關產業更重視創意與海洋文化、地方特色之結合，提升產業價值與精神。
三、為呼應《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原住民族基本法》、《國土計畫法》及《海岸管理法》等相關法律，尊重及保存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及其用海智慧，以守護當地環境與永續利用為目標重建其親海文化；並鼓勵臺灣原住民族海洋文學翻譯，加強島嶼及黑潮文化圈跨國之研究。
四、為呼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之發展，配合我國《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研訂水下文化資產保存計畫，持續建立我國領海水下文化資產普查、列冊之資料庫，開發適當儀器及管理系統，劃設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規劃水下博物館，並重建我國海洋歷史圖像，保存水下文化遺產。
五、應盤點相關法規，例如：《國有財產法》、《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等與該條文可能相關法規，必要時，應依本法進行修正。
第十條：
（提升海洋可及性）
一、為落實國民之於海洋之可及性，因此國家應建立海岸親水設施設置使用之規範，鬆綁海域活動管制法令，充實親海設施之軟硬體，提供民眾安全親善之親海區域。
二、為避免政府因提升國民對海之可及性，而影響原地區居民使用海域之權利，爰明訂第二項。
三、參考《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政府應尊重原住民族選擇生活方式，社會經濟組織型態、土地擁有擁用利用與管理模式之權利。第三十條規定政府處理原住民族事務時，應尊重原住民族選擇生活方式，資源利用方式、並尊重原住民族之傳統習慣，文化及價值觀。
第二十條：
（海洋產業之休憩產業）
為有效發展海洋休憩、觀光產業，政府應以永續發展、公開透明兩大原則，並應審慎檢視在地自然條件，尊重在地聚落文化及特色為前提，積極推動相關產業。
審查會：
一、條文及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均保留。
二、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依行政院提案修正，將第一項修正為「政府承認原住民族海域及自然資源權利，應建立合宜機制，尊重、維護、保存傳統用海智慧等海洋文化資產，保障與傳承原住民族傳統用海文化及權益，並兼顧漁業科學管理。」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一條　政府應將海洋重要知識內涵，納入國民基本教育與公務人員培訓課程，整合相關教學資源、培訓機構或團體，建立各級學校間及其與區域、社會之連結，以推動普及全民之海洋教育。
	第十一條　政府應將海洋重要知識內涵，納入國民基本教育與公務人員培訓課程，整合相關教學資源、培訓機構或團體，建立各級學校間及其與區域、社會之連結，以推動普及全民之海洋教育。
	第八條　政府應將海洋重要知識內涵及我國各族對海洋傳統知識之傳承維護發展納入國教課綱，並整合海洋教育資源、建立各級學校間之縱向連結，以落實海洋國民教育。
	行政院提案：
明定政府應將海洋教育納入國民基本教育及公務人員培訓課程，以推動普及海洋教育，培養海洋意識。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海洋基礎教育）
為促進海洋意識深植國民意識，參考《日本海洋基本法》第二十八條，明定政府應將相關知識內涵納入國民教育中。海洋重要知識包含原住民族對海洋傳統知識之傳承維護發展、我國包括沿海及離島區域之居民海洋使用之歷史、知識、智慧。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二條　政府應促成公私部門與學術機構合作，建立海洋研究資源運用、發展之協調整合機制，提升海洋科學之研究、法律與政策研訂、文化專業能力，進行長期性、應用性、基礎性之調查研究，並建立國家海洋資訊系統及共享平台。
	第十二條　政府應促成公私部門與學術機構合作，建立海洋研究資源運用、發展之協調整合機制，提升海洋科學之研究、法律與政策研訂、文化專業能力，進行長期性、應用性、基礎性之調查研究，並建立國家海洋資訊系統及共享平台。
	第七條　政府應挹注資源輔導相關部會、學術單位、企業推動海洋相關領域之高等教育、基礎研究、人才培育、資金及硬體投入。
政府應訂定「海洋產業職業分類標準」，並評估海洋產業發展潛力、人力市場需求，協調相關部會訂定海洋重點產業之育才計畫。
政府應匡列海洋科技研究預算，支持國內海洋相關學術單位軟硬體資源發展。
政府應整合並定期更新國內海洋研究所需之硬體設備與研究及訓練船隊等相關資源。
	行政院提案：
為提升國家海洋科學研究能力及統合科學研究資訊，爰明定政府應促成公私部門與學術機構合作，橫向協調整合海洋研究資源之運用與發展，提升相關研究能力，以強化海洋相關領域學術及產業之應用研究，支持、促進海洋產業等各領域之發展。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海洋科技及人才）
一、為落實我國健全之海洋產業發展，明定政府應挹注資源進入海洋基礎研究。
二、為落實培育海洋相關產業專業人才，明定將相關職業分類制度化，且建立完整之育才方案。
三、為落實提升海洋產業基礎及實力，參考《日本海洋基本法》、《2014海洋臺灣行動綱領》，第三項明定政府應匡列預算支持、發展、整合相關學術之軟硬體之資源。
四、應盤點相關法規，例如：《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組織法》、《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組織法》、《船舶法》、《船員法》等與該條文可能相關法規，必要時，應依本法進行修正。
五、《加拿大海洋法》第三十四條明定其海洋主管機關部長得整合相關運輸資源以支持海洋相關科技研究。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不予採納）
	
	第十一條　政府應於我國管轄之海域、海岸依水文、生態、產業、文化、原住民族傳統海域及國土安全等重要條件，規劃海洋資源及功能分區制度，以促進生態保育，資源合理配置，產業永續多元發展，並因應氣候變遷與潛在海洋災害。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海域資源及功能分區）
一、為呼應海洋使用情境與陸域人類活動相差甚大，明定國家應建立海域多元使用秩序，依照不同生態、產業、國土安全、周遭文化建立不同功能區劃，緩衝、協調多個產業、生態彼此之競合。
二、應盤點相關法規，例如：《漁業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國土測繪法》、《國土計畫法》、《海岸管理法》等與該條文可能相關法規，必要時，應依本法進行修正。應考慮增修《海域使用管理法》，以利海域資源及功能分區、海洋生態保護，及緩衝協調多項功能、開發、保護間之競合關係。
三、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使用等相關依據，應遵守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規定包括：第十九條明文規定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第二十條規定原住民得於原住民族地區基於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之非營利目的，依法獵捕野生動物、採集野生植物及菌類、採取礦物、土石，以及利用水資源等。第二十三條規定政府應尊重原住民族選擇生活方式，社會經濟組織型態、土地擁有擁用利用與管理模式之權利。
審查會：
不予採納。

	（條文、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等3人及委員林為洲（鄭天財Sra Kacaw）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均保留）
	第十三條　政府應本生態系統為基礎之方法，優先保護自然海岸、景觀、重要海洋生物棲息地、特殊與瀕危物種、脆弱敏感區域、水下文化資產等，保全海洋生物多樣性，訂定相關保存、保育、保護政策與計畫，採取衝擊減輕措施、生態補償或其他開發替代方案，劃設海洋保護區，致力復原海洋生態系統及自然關聯脈絡，並保障原有海域使用者權益。
	第十三條　政府應針對自然海岸、海域生態、瀕危生物及脆弱敏感區域等，訂定相關保育政策，並得依據下列原因設立海洋保護區及網絡，以達保存與維護之效：
一、商業與非商業之漁業資源、海洋哺乳類及其棲地。
二、瀕危、受威脅、銳減、敏感或復原緩慢之物種及其棲地。
三、特殊具有重要價值之棲地。
四、促進海域生態多樣性。
五、仍保持高度原始自然之海域。
六、其他有利海洋永續及生產力之理由。
前項海洋保育區之設置影響原住民族時，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諮商取得原族之同意。
	行政院提案：
明定政府應本保全海洋生態系之基本理念，強調生態系統為基礎之方法（Ecosystem-based approach），並自願遵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所定保全海洋生物多樣性及保護海洋生物棲息地之義務；另為落實有效之海洋生態管理，政府訂定保育政策應採取衝擊減輕措施、生態補償或其他開發替代方案。又海岸應保持自然，非必要不得以人工造景改變海岸，且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政府於依法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土地及自然資源時，應與原住民族、部落諮商，並取得其同意，以保障原有海域使用者之相關權益。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建立海洋保護區）
一、為落實有效之海洋生態管理，第一項明定政府有責任訂定保育政策，並參考《加拿大海洋法》以數個原則建立海洋保護區以保存及維護生物、棲地與生態系。
二、應盤點相關法規，例如：《國家公園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產保存法》、《漁業法》、《國土測繪法》、《國土計畫法》、《濕地保育法》、《海岸管理法》等與該條文可能相關法規，必要時，應依本法進行修正。
三、查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十九條：「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前項土地及自然資源時，應與原住民族、部落或原住民諮商，並取得其同意；受限制所生之損失，應由該主管機關寬列預算補償之。」依上揭規定，若有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資源者，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之同意，爰訂第二項。
審查會：
一、條文、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等3人及委員林為洲（鄭天財Sra Kacaw）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均保留。
二、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依行政院提案修正，增訂第二項為「政府應積極保護原住民族傳統海洋知識，設立或委託專責單位規劃具體方案、中長程計畫及推動相關事務。」
三、委員林為洲（鄭天財Sra Kacaw）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依行政院提案修正，增訂第二項為「前項海洋保護區之劃設涉及原住民族傳統海域應踐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

	（不予採納）
	
	第十四條　政府應發展海洋氣象學及海洋相關之溫室氣體減量、收集、儲存之研究及技術，並建立監測海水酸化之制度。
政府應針對高風險海域或沿海之聚落、產業及生態系，研商並訂定減緩受氣候變遷影響之政策。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氣候變遷）
一、為呼應《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及《巴黎協定》等國際協約，政府應主動發展相關基礎建設、技術，回應國際要求及需求。
二、為降低未來氣候變遷之可能衝擊，參考《2014海洋臺灣行動綱領》，政府應整合資源及早因應、緩衝氣候變遷對於高風險之沿海聚落人民活動的威脅。
三、應盤點相關法規，例如：《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氣象法》、《災害防救法》等與該條文可能相關法規，必要時，應依本法進行修正。
審查會：
不予採納。

	（不予採納）
	
	第十五條　政府為促進沿海及離島區域居民利益，應確保其生命與財產安全、產業競爭力、永續性、獨特文化之保存及周遭環境之保育。
政府應促進沿海區域得以韌性發展，改善低窪聚落及產業之資源配置，並建立長期海洋災害之預防、預警機制。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沿海及離島居民權益）
一、因沿海聚落、離島區域有其特殊脆弱性，為落實區域正義，參考《日本海洋基本法》第二十六條，政府應確保該區域居民之權益及競爭力；促進沿海社區轉型；保存文化資產；發展適宜產業。
二、參考《日本海洋基本法》第二十一條及《2016永續海洋行動呼籲》，及政府應整合相關資源建構一個專案政策平台，以預防及韌性都市原則，建立模擬技術、基本資料庫、監測及預警系統。並以上述基礎，預測及評估在可預見之未來我國可能遭臨之海洋災害、氣候變遷及海平面上升之威脅；研擬防災政策與執行可行之防災措施、教育、演習及工程計畫；提升國民防災意識；加強海域災害防救機制與及警系統；整合防災計畫、工程、系統及經驗，形塑可與國際合作及技術輸出之基礎。
三、應盤點相關法規，例如：《國土計畫法》、《濕地保存法》、《海岸管理法》、《災害防救法》、《離島建設條例》等與該條文可能相關法規，必要時，應依本法進行修正。
審查會：
不予採納。

	（不予採納）
	
	第十七條　政府及民間單位應遵守國際漁業相關法規、協定，落實責任制漁業之管理。
政府應至少每兩年評估專屬經濟海域內漁業資源狀況，依各魚類生態條件與海洋保護區及海域所屬不同區劃之保育標準，邀請權益關係人共同討論，酌情訂定各魚種總許可捕撈量、限制特定漁具與漁法、限制作業時間、限定可捕撈魚體長及限制漁獲努力量，必要時應對權益受損漁民、相關人員進行補償及救濟，或輔導其轉型經營。
政府應從永續、食品安全、糧食供應安全等原則，規劃我國遠洋、近岸及養殖漁業之最適生產規模。
政府應有效管理漁業，並提升水產產業由捕撈至販售完整產業鏈之品質、安全及價值，並應建立永續、可追溯及食品安全等相關水產認證制度。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海洋產業之永續漁業）
一、基於國際多個多邊組織、國家益加重視其貿易對象在漁業、漁法、漁業從業勞工等是否符合永續、合法性、正當性、人權等，政府及相關民間單位因遵守相關原則、法規。
二、為落實有效管理漁業資源，參考《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六十一條至第六十八條，及相關生態管理、不同魚種不同之規定，以及《加拿大海洋法》第三十五條有關漁業資源保護等相關推定，明訂政府應定期評估漁業資源，並依各專業數據、資料、相關法規，諮詢權益關係人，以訂定合理之各魚種總許可捕撈量與相關漁法。
三、為落實保護漁業資源同時，照顧受影響之漁民權益，明定政府有責任輔導漁民取得補償或轉型經營。
四、提升水產品之升級包括：將產業加值鏈由單純傳統原料供應端延伸至產業加值及服務供應；提升該產業資源使用之品質及效率，針對水產品之捕撈、搬運、加工及銷售方式應當保持其營養價值、品質及安全，減少浪費；並將生產過程對環境之不利影響降至最低。有效增加水產品價值，包含：水產品精緻化、生技應用、水產品衍生的服務等。我國擁有優良海域生物多樣性，適合發展以海域生物為基礎之生物科技、化妝、醫藥保健產業。
五、政府應建立水產品衛生安全之相關技術研發、檢驗、查緝、廠商輔導等工作，建立上市前預防、檢驗、把關；上市後有效管理制度，並透過政府監管機制、產業自律機制、消費者訴求機制及社會監督機制，構成完整之食品安全體系，以確保產業加值鏈上水產品之安全、品質及價值，亦確保消費者權益及生產者長遠之利益。
六、基於水產品之生產與陸域食品生產有差異性，應建立一套適性之食安之認證制度，並避免水產品混淆、詐欺、資訊不對等之有害消費者之情事。政府應提高水產品之可追溯性，其原則包括：可追溯查詢之明確資訊；其提供資訊應為可量化、可受科學檢驗之資訊；合法與有效之生產者資格、身分、生產（捕撈）方式及過程等等。
七、並為促進漁業得以永續發展，發展永續認證，得以促進消費者一齊為水產永續盡一份心力，也能使經營漁業單位有更高誘因提高生產水產品之永續性。
八、應盤點相關法規，例如：《漁港法》、《遠洋漁業條例》、《漁業法》、《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管理條例》等與該條文可能相關法規，必要時，應依本法進行修正。
審查會：
不予採納。

	（不予採納）
	
	第十八條　政府應積極研究及開發領海範圍內海洋能源與水下礦物。
政府應有效降低海域開發對鄰近生態系、居民、產業之負面影響，並輔導開發單位與居民間建立溝通及合作管道。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海洋產業之能源開發）
一、台灣發展海洋能源與技術尚未成熟，同時台灣亦具備發展海洋能源之潛力，參考《日本海洋基本法》第十七條、《2016永續海洋行動呼籲》及《2014海洋臺灣行動綱領》，政府應積極結合相關學術、民間單位，針對具有前景及未來性之海域能源產業，積極與國內外學術、產業資源合作，投入研究與發展、技術提升、產業鏈整合、國內開發、國外合作與投資、技術輸出之計畫，並得以朝向建構完整產業鏈及關鍵技術邁進。
二、海洋能源包含：離岸風力、潮汐、海流及溫差等。水下礦物包含：水體礦物，如：甲烷水，或是水下海床、底土開發之天然氣、石油等。
三、為降低海洋能源產業之發展對周遭之衝擊，應並落實對環境之影響降至最低；針對可能受開發海洋能源而影響原周遭居民之權利，政府應協調開發單位於開發前後，建立與居民之溝通、參與、共同開發合作管道，以提升開發效益，降低衝突。
四、應盤點相關法規，例如：《礦業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等與該條文可能相關法規，必要時，應依本法進行修正。
審查會：
不予採納。

	（不予採納）
	
	第十九條　政府應提升商港及漁港之附加價值，促進閒置港口轉型，並確保港口之開發與維護及航業活動，符合永續發展原則，以實現綠色港埠及生態港埠之目標。
政府應建立有利國內外各型船舶進出及促進航運業發展之法規環境。
政府應確保我國船舶質量、相關專業人員、港口建設及支援航運之其他工作，有利促進高效、穩定、安全之航運產業。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海洋產業之友善航港）
一、參考《日本海洋基本法》第二十條、《2016永續海洋行動呼籲》及《2014海洋臺灣行動綱領》，台灣漁港密度高，然部分漁港長久處於低度使用狀態，應促進其轉型，增加其附加價值。漁港轉型應符合永續原則，降低不必要之開發，而衍生更多閒置情事。歐洲海港組織於2002年展開「生態港（Eco-Ports）計畫」，並由其旗下中立且非營利性之基金會─生態環境永續物流鏈基金會（ECOSLC）負責執行Eco-Ports之生態港工具（Eco-Ports Tools）應用及提供生態港埠認證。目前，諸多先進國家皆朝向將港口轉型為「生態港埠（Eco-Ports）」、「綠色港埠（Green Ports）」之方向邁進。
二、為落實海上通行便利，促進相關展業發展，揭示國家應在不影響安全前提下，鬆綁船舶進出之規定。
三、應盤點相關法規，例如：《航業法》、《商港法》、《漁港法》、《船舶法》、《船員法》等與該條文可能相關法規，必要時，應依本法進行修正。
審查會：
不予採納。

	（不予採納）
	
	第二十一條　政府基於特定類別船舶與海洋產業具高度相關性，得支持特定船舶製造業，以符合發展海洋產業所需。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海洋產業之船舶製造）
一、為促進具前景及策略價值之海洋產業相關之船舶製造業之軟硬體設備齊全發展，並參考《2016永續海洋行動呼籲》揭示政府得支持相關重點船舶製造業，以搭配產業發展所需。
二、應盤點相關法規，例如：《船舶法》等與該條文可能相關法規，必要時，應依本法進行修正。
審查會：
不予採納。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四條　政府應寬列海洋事務預算，採取必要措施，確保預算經費符合推行政策所需。
政府應依實際需要合理分配、挹注資源，補助、表彰相關學術機構、海洋產業界、民間團體與個人等，共同推動相關海洋事務及措施。
中央政府得設立海洋發展基金，辦理海洋發展及資源永續等相關事項。
	第十四條　政府應寬列海洋事務預算，採取必要措施，確保預算經費符合推行政策所需。
政府應依實際需要合理分配、挹注資源，補助、表彰相關學術機構、海洋產業界、民間團體與個人等，共同推動相關海洋事務及措施。
中央政府得設立海洋發展基金，辦理海洋發展及資源永續等相關事項。
	第二十三條　政府在國家財政允許範圍內，應採取必要措施，確保預算經費符合推行政策所需。
政府為保障海洋自然及人文資源獲得妥善保護，應成立海洋永續基金，以辦理海洋保育執法、保護與復育海洋生態、保存海洋文化、海洋污染防治等符合永續發展原則之作為。
海洋永續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另以法律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規定政府應寬列海洋事務預算，以保障海洋事務推動時之經費充裕。
二、第二項規定政府應合理分配、挹注資源，並對相關學術機構、業界、民間團體及個人等提供補助或表彰其貢獻。
三、為順遂各項海洋事務推動，增加多元預算與預算管理及運用之彈性，爰於第三項明定中央政府得成立海洋發展基金；其財源將配合海洋事務之推動與發展所需，於各海洋相關作用法中明定新增之相關規費、特別公課及罰鍰等，應納入中央海洋專責機關特種基金管理運用，並於取得新增適足財源且報行政院同意後，始依財政紀律法、預算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等相關規定設立該基金。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海洋基金及政策推動之財務）
一、為落實政策有效推動，明定政府應據此編列經費。
二、為確保政府執行保存、維護、復原或復育海洋自然及人文資源獲得妥善保護，明定第二、第三項關於海洋永續基金之成立。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五條　政府應於本法施行後一年內發布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並依其績效及國內外情勢發展定期檢討修正之。
各級政府應配合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檢討所主管之政策與行政措施，有不符其規定者，應訂定、修正其相關政策及行政措施，並推動執行。
	第十五條　政府應於本法施行後一年內發布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並依其績效及國內外情勢發展定期檢討修正之。
各級政府應配合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檢討所主管之政策與行政措施，有不符其規定者，應訂定、修正其相關政策及行政措施，並推動執行。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規定政府應於本法施行後一年內發布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並定期檢討、修正。又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一)國家海洋發展之願景及目標、(二)海洋發展策略之基本理念及方針、(三)有效實施、推動海洋策略之步驟及具體措施、(四)其他為推進國家海洋政策之必要事項。
二、第二項規定各級政府應配合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檢討並推動執行其所主管之相關政策及行政措施。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六條　各級政府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依本法規定檢討所主管之法規，有不符本法規定者，應制（訂）定、修正或廢止之。
前項法規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前，由中央海洋專責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解釋、適用之。
	第十六條　各級政府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依本法規定檢討所主管之法規，有不符本法規定者，應制（訂）定、修正或廢止之。
前項法規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前，由中央海洋專責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解釋、適用之。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施行兩年內，應依本法之規定，修正、廢止或制（訂）定相關海洋法令、政策。
	行政院提案：
一、為落實本法，確保海洋事務之有效推動發展，爰於第一項明定限期檢討法規。
二、依第一項規定應訂修或廢止之相關法規，於未完成法定程序前，為使海洋事務能符合本法規定，爰於第二項明定由中央海洋專責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解釋、適用之。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相關法令之修正、制定或廢止；法令修訂之解釋與適用）
為有效推展海洋事務，並避免行政及立法機關怠惰，爰採取限期立法規定。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七條　各級政府應確實執行海洋相關法規，對於違反者，應依法取締、處罰。
	第十七條　各級政府應確實執行海洋相關法規，對於違反者，應依法取締、處罰。
	
	行政院提案：
為使本法提供各級政府強而有力之支持，可作為爭取執法所需人力、設備及經費之法律依據，並落實相關海洋執法，參照環境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爰為本條規定。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八條　為促使政府及社會各界深植海洋意識，特訂定六月八日為國家海洋日。
	第十八條　為促使政府及社會各界深植海洋意識，特訂定六月八日為國家海洋日。
	第二十五條　為促使社會各界及各級政府深植海洋意識，特訂定六月八日為國家海洋日。
	行政院提案：
一、為共同響應世界海洋日（World　Oceans Day），深植海洋意識，爰明定國家海洋日，由有關機關（構）、學校及團體舉行慶祝活動。
二、查每年六月八日為世界海洋日，係緣於一九九二年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所確定，並迄二○○九年，聯合國正式將世界海洋日列入官方正式節日，並進行首次慶祝活動，併予敘明。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訂定國家海洋日）
六月八日為國際海洋日，為宣示我國提升海洋環境、產業、文化等重大決策之決心，特宣示六月八日為國家海洋日。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第二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行政院提案：
明定本法之施行日期。
委員賴瑞隆等23人提案：
（施行日）
明訂本法施行日期。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